26.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行政调解（其他权利）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7.农业机械维修当事人因维修质量发生争议的调解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8.渔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责任认定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、程序和职责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是否批准的初步审查意见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
承办科室：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29.新建、改建或扩建一级、二级病原微生物（与动物相关）实验室备案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接收当事人申请材料，当场决定是否受理




组织审查申请材料，并进行必须的评审、核查




报领导审批








不予备案，书面通知，并说明理由。

同意备案，制作文书，送达并信息公开




每年将备案情况汇总后报省农业农村厅



承办科室：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
联系电话：0554-5365662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0.农业机械安全监督检查

根据监督抽查任务，指定抽查方案，并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。




检查人员检查前，应当说明监督抽查的性质和扦样方法，检验项目、检验依据、判定依据等内容。




2名以上农机工作人员同时处理，进行相关检验，鉴定和评估，填写相关文书。




建立监督管理档案，记录日常监督检查、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。







承办科室：市农机监理所
联系电话：0554-5330515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1.渔业污染事故调查处理
发现或接到渔业污染事故报告




经调查或现场确认后，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不予受理。

经调查或现场确认后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予以受理。





组织专家到现场开展调查，提出调查意见。




依照法律法规规定，做出处理决定。






制作事故调查处理决定书，送达并公开信息。同时根据当事人的实际需求，开展调解工作。





开展后续监督工作。






承办科室：市渔政执法大队
联系电话：0554-2601008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9



32.大中型湖泊、水库人工养殖面积
超过15%审核
申请
申请人提供相关材料




受理
审验申请人申请材料是否符合
不予
受理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退回

符合要求



审查
审查材料，组织专家现场勘查。






不符合要求





符合要求

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





办结
办理办结手续并送达


承办科室：畜牧水产科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0554-5361231      监督电话：0554-667835




